附1：

川北医学院处级调研员选任办法和管理规定

一、处级调研员任职条件

1.政治思想素质好。努力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；能自觉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，作风正派，清正廉洁，工作表现好，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。

2.业务能力强，积极钻研，有较强的管理能力，善于学习，组织能力较强，能主持制定本部门有关工作计划、总结等，现任工作实绩突出。

3.身体健康。

4.升任正处级调研员职务的干部，男同志不低于57周岁（1952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），最多不超过59周岁，女同志不低于53周岁（1956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），最多不超过54周岁；升任副处级调研员职务的干部，男同志不低于55周岁（1954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），最多不超过59周岁，女同志不低于50周岁（195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），最多不超过54周岁。

5.正处级调研员一般从任副处级领导干部5年以上，任副处级调研员7年以上的同志中选任；副处级调研员一般从任正科级领导干部5年以上、主任科员7年以上或任正副主任科员9年以上的同志中选任。

6.申报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年度考核应有一次以上优秀，其余为合格。凡有违法违纪情况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
7.在我院党政机关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处、科级干部中选任正、副处级调研员。凡已聘任专业技术职务者，原则上不再申报调研员职务。 

二、选任程序

1.学院召开各系部处党政主要负责人会议，安排布置处级调研员选任工作。

2.各系部处召开教职工会议，传达选任处级调研员工作。

3.个人申请，填写登记表提交部门初审。

4.以党总支为单位，召开党总支委员扩大会议（行政领导参加），对申请的个人进行审核，推荐上报学院，并将其申请、登记表和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的情况（800字文字材料）报党委组织部。

5.根据个人申请、部门推荐、资格审查、组织考察的情况，经学院评审领导小组和学院党委审定，公示后，正式选拔任用。

三、各部门党政领导要高度重视处级调研员选任工作，并严格管理，按照岗位责任安排相应工作，进行年度考核。

四、本规定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